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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字〔2017〕213 号 

 

河北北方学院 
关于印发《河北北方学院实验室规则》的通

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河北北方学院实验室规则》已经学校 2017 年 7 月 13

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河北北方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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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北方学院实验室规则 
 

一、实验室是开展教学实验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，无关

的活动不得在实验室进行。 

二、进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，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

规章制度，爱护公物，保持安静，注意安全卫生，严禁在实验

室喧哗、打闹、吸烟、餐饮、住宿或娱乐。 

三、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，教学、科研、技术开发、实

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以及外来人员的参观、学习、访问等，均

由实验室主任负责审定、安排。 

四、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器材，应由专人保管，严禁随意搬

动，拆卸改装。对违反规定，造成事故者要追究责任，仪器设

备需要报废时，按有关规定办理。 

五、实验室工作人员，要落实岗位责任制，对仪器设备做

到定期检查、维修保养，出现故障及时维修，确保仪器设备处

于正常状态。 

六、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、器材只能用作实验，不能挪作

他用，实验室工作人员亦无权擅自外借，如确需外借，按学校

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。 

七、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占用实验室，严禁在实验室内

存放个人物品，对于违反规定占用实验教学用房，并影响教学、

科研工作正常进行的，要追究责任。 

八、学生上实验课要在教师、实验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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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。实验课进行当中，实验指导教

师和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。 

九、实验指导教师和工作人员在实验开始前和实验结束后

都应清点所用仪器设备和实验材料。如有丢失、损坏仪器等情

况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十、严格执行学校有关实验室安全工作的规章制度。做好

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涉生物安全、放射等危险品的管理，加强

水电管理、三废处理和防火、防爆、防盗工作。实验室要定期

进行安全检查、排除隐患，落实安全措施，确保人身和财产安

全。 

十一、做好实验室卫生工作，分工负责、责任到人，要经

常保持室内整洁卫生。 

十二、实验室的改建和固定设备的拆装要经相关主管部门

批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北北方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9 日印发 


